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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我主持的中国刑事诉讼运行机制实证研究系列作品的第三本。我有一个规划，率领一个实
证研究团队，或共同研究，或单独研究，不断将刑事诉讼实证研究引向深入，形成系列作品。马静华
教授对侦查到案制度的实证研究即是在此研究规划下的成果，也是其博士论文。好的选题是研究成功
的一半。在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日益繁荣的当下，从抽象的理论价值到具体的制度架构，大多经过理论
梳理，以至于有人喟叹：还有什么值得一写？！在我主持的“中国刑事诉讼运行机制实证研究”项目
启动之时，即主张跳出既有的规范框架，转向制度运行的实践，不断开拓挖掘。正是在这种进路中，
马静华教授选择了侦查到案制度作为其研究方向。　　适当的研究方法则是研究成功的另一半。尽管
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相当繁荣，也取得了突出的理论成果，但总体而言，既有的理论
研究对中国刑事诉讼法制建设的贡献还是较为局限，一些以西方现代法治理论为指导的刑事司法改革
举措实践屡遭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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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刑事诉讼运行机制实证研究(3):以侦查到案制度为中心》是我主持的中国刑事诉讼运行机制实
证研究系列作品的第三本。我有一个规划，率领一个实证研究团队，或共同研究，或单独研究，不断
将刑事诉讼实证研究引向深入，形成系列作品。马静华教授对侦查到案制度的实证研究即是在此研究
规划下的成果，也是其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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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静华，男，1970年生，四川洪雅县人。1993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2002年、2009
年分别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博士学位。现为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四
川大学中国司法改革研究中心研究员。至今在《中国法学》、《法律科学》、《法学》、《政法论坛
》、《现代法学》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主持中国法学会部级项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
论研究重点课题、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四川省社科基金等多项省部级课题
。2009年，获中国法学会第二届中青年刑事诉讼法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四川省第十三届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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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到案羁留环节，犯罪嫌疑人被控制在侦查机关的办公场所。这通常是侦查机关在整个刑事程序
中唯一一次直接控制犯罪嫌疑人的机会。侦查机关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对侦查人员来说既方便又
不乏支持，对犯罪嫌疑人而言则既陌生又无助，同时，还缺乏外部力量的监督。与之相比，犯罪嫌疑
人被刑事拘留、逮捕后通常羁押于看守所，这一环境的开放性远远强于侦查机关的办公场所，在此场
所进行的讯问及其他侦查活动也受到来自看守管理人员、武警、律师的监督，办案的质量、效率也受
到影响。换言之，相比刑拘、逮捕阶段，到案羁留环节侦查权的运用更有效率，但也更容易被滥用，
由此产生实现侦查目的与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之间的矛盾　　在制度层面，犯罪嫌疑人缺乏足够的实
质性权利抗衡侦查。尽管已有律师帮助权和知悉权，但仔细分析可发现，这两项权利的内容是不完整
的。首先看律师帮助权。从国际人权法的角度，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规定
，“被指控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应当享受有相当时间和便利准备他的辩护并与自己选择的律师联络
”。《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则详细规定了律师帮助权的完整内容：（1）主管当局迅速告知的
义务。主管当局应当迅速告知遭到逮捕或拘留，或者被指控有刑事犯罪的所有人，他有权得到自行选
定的一名律师提供协助。　　（2）法律援助权。任何没有律师的人在司法需要情况下均有权获得按
犯罪性质指派给他一名有经验和能力的律师以便得到有效的法律帮助。如果他无足够力量为此种服务
支付费用，可不交费。　　（3）迅速联系律师的权利。被逮捕或拘留的任何人，不论是否受刑事指
控，均有权迅速与一名律师联系，至迟不超过自逮捕或拘留之时起的48小时。　　（4）自由会见权。
被逮捕、拘留或拘禁的任何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无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
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
行。对照上述权利体系，我国现行的律师帮助权还缺乏法律援助、迅速联系律师的内容，自由会见权
尚未真正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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